
设备缺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运城发电公司”）设备缺陷管理工作，

确保设备健康状态可控，提高设备健康水平，保障机组安全、

可靠、经济、环保运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管理范围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运城发电公司所属部门（含外委

项目部，以下简称“维护部门”）。

第三条 设备缺陷管理重在通过提高设备检修、维护质

量，降低设备缺陷的发生率；通过提高设备消缺质量，减少

设备缺陷的重复发生率；通过规范缺陷消除工作的管理程序

（包括缺陷的提出、消除、验收、评价、分析、预防、控制、

统计、考核等），提高防控设备故障能力。

第四条 设备缺陷管理主要任务是监视设备劣化倾向，

及时发现设备异常，出现缺陷及时消除，降低缺陷发生几率。

按照有关规程、标准要求，对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和保养；

对不具备条件消除的缺陷, 制定监视和防控措施, 做好事

故预想, 防止缺陷蔓延或扩大;发生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缺

陷时, 应立即停止设备运行。

第五条 在设备缺陷管理工作中，树立动态“零缺陷”



的管理信念，充分发挥设备点检工作的效能，尽可能的利用

设备停运机会，消除设备潜在缺陷，使缺陷消除工作从被动

消缺向超前控制转变，从控制非停向控制缺陷转变，最大限

度的降低缺陷发生率，确保设备在动态“零缺陷”状态下运

行。

第六条 应将设备缺陷管理工作纳入企业安全生产绩

效管理体系，按照“五确认一兑现”的工作方法与绩效挂钩。

第七条 要建立、健全运城发电公司的设备缺陷的全过

程管理体系，其中应包括缺陷的发现、消除、验收、统计、

分析、评价、预控、考核，整个过程形成闭环管理。

第三章 缺陷分类

第八条 设备缺陷是指在生产过程中，运行或备用设备

存在影响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及污染环境的状况和异常现

象。

第九条 设备缺陷按其影响程度分为直接影响设备安

全运行和间接影响设备安全运行两类，其中，直接影响设备

安全运行的为：“一类缺陷”、“二类缺陷”、“三类缺陷”；间

接影响设备安全运行的为：“四类缺陷”、“设备异常”。

一类缺陷：是指直接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需要立即停

止主设备运行进行处理的设备缺陷。

二类缺陷：是指设备参数已超标，但仍可继续监视运行，

需要制定技术方案，结合大、小修或临时停止主设备运行才

能消除的设备缺陷。



三类缺陷:是指在不停止主设备运行、不影响机组或全

厂出力的情况下，通过设备倒换、系统隔绝即可消除的设备

缺陷。

四类缺陷：是指主辅设备及系统以外，对机组的安全稳

定运行不会构成直接影响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等区域存

在的缺陷。

设备异常：是指设备运行参数或试验数据虽未超出规程

规定，但已发生较明显的劣化趋势，或设备状态出现异常，

需要加强监督运行的缺陷。

第十条 直接影响设备安全运行的“一类缺陷”、“二类

缺陷”、“三类缺陷”的发生率和消除率将作为重要生产考核

指标，纳入公司的安全生产绩效管理。

第十一条 间接影响设备安全运行的“四类缺陷”、“设

备异常”的发生率和消除率，需与直接影响设备安全运行的

设备缺陷同等对待，执行同一管理流程，均纳入企业的安全

生产绩效管理。

第四章 职责与分工

第十二条 职责与分工

（一）设备缺陷管理标准的修订工作由生产副总经理批

准。

（二）生产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负责监控一、二类设备

缺陷的发生、处理和消缺监督工作，解决设备重大问题和带

有共性的设备问题。



（三）设备工程部是设备缺陷管理的责任单位，点检长

及对口主管对本专业缺陷管理标准的执行情况负监督、点评

分析等管理责任，对本专业缺陷进行月度、季度统计分析。

（四）设备工程部主任对控制缺陷发生负管理责任，应

突出对设备劣化分析、判断的管理，强调点检定修并负责督

促各专业及时消除重大设备缺陷，协调、监督各专业做好标

准的执行和设备消缺工作；设备工程部副主任、点检长及对

口主管必须深入现场，掌握设备缺陷发生情况，分析设备管

理上存在的问题并要求及时改正，全面负责和协调、督促本

专业做好设备消缺管理工作及异常分析等工作；点检员是控

制缺陷发生第一责任人，点检员是设备异常分析的责任人，

是设备缺陷策划、验收的责任人，对设备消缺的安全、文明

生产负监督责任；对延期缺陷的确认和安全防范技术措施负

责；对延期缺陷消除过程负督促落实考核责任；对运行人员

不易发现的间接、潜在设备缺陷的存在和发现负责，是杜绝

重大、频发缺陷发生的责任人。

（五）发电部是发现设备宏观（通过感官、现有仪表能判断）

缺陷的责任主体，是工作现场环境卫生验收的责任部门；是

设备消缺工作结束、系统恢复、设备试运再鉴定及恢复运行

的责任部门，有责任对设备缺陷从运行方式角度及时进行分

析。有发现并录入文明生产缺陷的职责。运行人员负责界定

录入缺陷的紧迫程度；对责任界定难判断的设备缺陷，可同

时通知设备相关专业，按照主工序服从原则，相关专业应积

极配合一同进行分析、处理，责任明确无争议后其它专业人



员方可撤离工作现场；重大缺陷汇报有关领导（按照生产现

场重要作业管理人员到位规定第十六条）。

（六）设备工程部热控、继保专业和维护部门是消除设备缺

陷的实施单位，是缺陷消除质量的责任主体；消缺人员必须

具备消缺能力，并严格执行作业指导书或工艺规程的要求；

管理人员应深入现场，掌握设备缺陷情况，合理组织维护和

检修，对消缺过程的安全、检修质量、进度负责，对缺陷消

除的及时性和缺陷的分析具体负责。

（七）运行人员、检修人员、点检员以及专业技术管理

人员均可录入缺陷；录入人员对缺陷内容的正确性负责；杜

绝缺陷“高类低挂”。

（八）总经理工作部负责 EAM 缺陷管理系统的维护及缺

陷信息采集工作。

（九）安全监察部对设备障碍的分析调查结果进行认定

并进行考核落实部门责任；负责文明生产的监督管理及考核

工作。

（十）设备工程部各专业负责人每天早会对本专业发生

的主要设备缺陷进行简要分析和说明，对设备缺陷发生及组

织消除情况进行点评。

（十一）生产管理人员、生产值班人员及检修班组人员

应随时浏览 D7i 系统缺陷查询界面，及时掌握设备缺陷发生

情况。

第五章 缺陷处理及验收



第十三条 缺陷处理

（一）设备缺陷应按照“设备缺陷管理系统”要求，履

行缺陷录入下达、工单安排、验收合格、工单关闭等程序，

实现闭环管理。

（二）“一类缺陷”的发生和消除，应按规定及时向山

西分公司、集团公司汇报。

（三）“二类缺陷”的发生和消除，及时向山西分公司

汇报，视情况组织制定缺陷消除计划、方案及参与验收工作。

（四）缺陷处理的时限规定：

一类缺陷：立即停机、停炉、停电进行处理，并明确消

除时间；

二类缺陷：结合近期的大、小修或停机、停炉、停电等

机会尽快进行处理，并明确消除时间；

三类及以下缺陷：坚持“小缺陷不过班，大缺陷不过天”

原则，具备条件尽快消除。

（五）各类缺陷应按规定进行处理和消除，对于确实不

能按规定完成消缺工作的，需经主管领导审批后，方可进行

缺陷延期变更。

第十四条 缺陷验收

一类缺陷消除后分子公司要到现场验收;二类缺陷消除

后，企业设备、运行、检修等相关人员要现场共同验收；三

类以下缺陷消除后，检修人员与运行人员要现场共同验收；

验收合格后方可在设备缺陷管理系统中闭环，恢复正常状

态。



第六章 缺陷统计分析与考核

第十五条 定期开展设备缺陷分析，掌握缺陷发生规

律，完善缺陷防控措施。

第十六条 设备缺陷分析工作应由生产副总经理或总

工程师牵头组织，各专业点检具体负责，运行、检修（维护）

人员参加。

第十七条 一、二类缺陷应形成专题分析报告，重点分

析缺陷发生的原因和采取的处理措施。

第十八条 设备缺陷分析工作应按专业分类统计分析，

每月一次，并形成月度分析报告由设备工程部归口管理。

第十九条 设备缺陷分析内容包括：

（一）缺陷基本情况

缺陷基本情况包括缺陷数量、类型及性质等，缺陷统计

需按专业分类统计，并根据缺陷的危害性，频发性及严重程

度等进行排序，对特殊的、频发的、严重的缺陷应进行重点

分析。

（二）缺陷发生的原因

缺陷原因分析应重点对“引起主设备停机的缺陷”和“影

响负荷的设备缺陷”进行分析，准确掌握缺陷发生的原因和

可控程度，保证缺陷在可控状态下得以消除。

缺陷分析还应从点检定修、检修维护、运行操作、质量

监控、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责任原因分析，加强点检、运行、

检修各方面的管控责任分析，有效的抑制缺陷的发生。

（三）缺陷防控措施



缺陷防控措施要具有针对性，要有明确的任务要求、工

作标准及质量保证措施，要针对机组的健康状况，制定每台

机组降缺陷工作的目标值。

第二十条 缺陷分析报告格式见《设备缺陷管理标准》。

第二十一条 点检人员是缺陷管理的执行主体，检修维

护人员是消缺的责任主体。检修维护人员自己发现的缺陷不

纳入考核，运行巡检人员发现的缺陷应给予奖励。

第七章 考核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考核细则

（一）严格执行经济责任制及“两全”管理有关“缺陷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二）缺陷下达环节:

运行人员在缺陷录入时应表述清楚，严禁使用可能、好

像等似是而非的词语，由于提出不准确或描述不清被检修驳

回一次考核 50 元；运行人员严格执行缺陷分类录入，杜绝

“高类低挂”，发生一次考核 50 元/条。

从缺陷下达到工单安排环节:

缺陷工单策化必需达到以下要求：上午 12:00 前的缺陷

工单必须在 12:00 时前完成；17:00 前的缺陷工单必须在

17:00 前完成；否则每条缺陷考核 10 元。

从工单安排到工作完成环节:

维护部门或班组在工单安排后一小时内上工作票，未按

时进行视情节考核 100 元；发电部在接到工作票一小时必须

办理工作票开工，未按时进行视情节考核 100 元。



从工作完成到验收环节:

维护部门在工作完成后 40 分钟内通知设备工程部点检

进行验收、发电部人员进行验收，设备工程部和发电部验收

人员未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验收的考核 20 元/条；设备工程部

点检验后 1 小时内必须将工单状态变为验收合格，否则考核

设备工程部专业 20 元/条；如被设备工程部验收人员验收驳

回，考核维护部门 50 元/条；如状态及原因不清楚就驳回的，

由设备工程部、发电部主任共同界定，考核责任人 100 元。

从验收合格到工单关闭环节:

发电部每值内的缺陷当值必须 30 分钟内关闭，未及时

关闭考核发电部 20 元/条；如遇到交接班时间，则下一值一

交接班后 30 分钟内关闭，未及时关闭考核发电部 20 元/条。

（三）对不能及时或不具备条件处理的缺陷必须办理延

期审批，一类、二类缺陷必须经生产副总经理批准；三类缺

陷、四类缺陷、设备异常必须经部长批准同时递交缺陷延期

分析报告；同时必须在缺陷下达 24h 内完成审批，在延期申

请时必须注明延期原因、防范措施和预计完成时间，否则考

核设备工程部 50 元。

（四）对具备处理条件的缺陷因人员原因、未及时策划

或者运行原因提出延期申请的按未及时消除对待，考核相关

专业 50 元/条。

（五）一、二类缺陷没有进行专题分析，考核专业主管

50 元。

（六）等待处理的缺陷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及时进行



策化，并督促及时消除，否则每条考核点检 20 元，维护部

门 100 元。

（七）等待处理的缺陷原则上不允许再次延期（除系统

不满足），否则按未及时消除考核 50 元。

（八）同一专业一周内累积驳回的缺陷超过 3 次，考核

相关部门或专业 50 元。

（九）对明显的缺陷未能及时发现每条次考核 10 元，

对重复录入和不存在的缺陷每条考核 20 元；设备专责人（A、

B 角）发现的缺陷不低于缺陷总量的 10%，每降低 1%考核 20

元。

（十）月度“三类缺陷”、“四类缺陷”、“设备异常”消

除率不低于 96%。，否则考核相关专业 1000 元（设备工程部

2:维护部门 8）；锅炉、汽机、输煤、热工专业消除率达到

100%奖励 300 元/月，电气、继保专业消除率达到 100%奖励

100 元/月。

（十一）对一个月内重复性缺陷，专业主管或设备专责

人应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分析，制定解决方案，未组织分析、

未制定解决方案考核专业主管 50 元/次；发生重复缺陷考核

点检 20 元/条，项目部 100 元/条；重复两次考核点检 50 元

/条，项目部 200 元/条

（十二）各专业当月缺陷超过缺陷指标，考核专业主管

100 元，考核外委项目部 500 元；低于缺陷文化指标奖励 50

元。

（十三）设备工程部缺陷管理员每天应对缺陷处理完成



情况进行检查，并在经济责任制考核上及时提出考核，每周

在部门会议上对一周的缺陷处理情况进行通报，对能够按要

求完成奖励 50 元/月。

（十四）每月月底各专业必须按要求完成缺陷分析报

告，未按时完成考核 100 元，对分析报告不认真、不完整考

核 100 元。

（十五）发现重大缺陷（避免机组非计划停运或人身伤

害事件），并有效处理，每次奖励 500 元。

（十六）发现重要设备缺陷（避免机组重大损坏或人身

轻伤事件），并有效处理，每次奖励 300 元。

（十七）发电部应对运行巡检人员发现的缺陷应给予奖

励。

（十八）发生重大缺陷或设备损坏事件，当值值长未按

照《生产现场重要作业管理人员到位规定》有关规定通知相

关人员，考核值长 100 元。

第八章 目 标

第二十三条 设备缺陷(仅限一、二、三类)发生率：

指标达标阶段:不超过 20 条/台月

管控达标阶段:不超过 15 条/台月

文化达标阶段:不超过 10 条/台月

第二十四条 月度“三类缺陷”、“四类缺陷”、“设备异

常”消除率不低于 96%。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运城发电公司设备工程部负责

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 1：
运城发电公司**月设备缺陷发生统计表

（Excel 文件)

填报单位： 设备工程部 年 月 日

指标名称

本 月 累 计

发生

次数

消除

次数
环比

重复性缺陷

发生次数

缺陷

消除率

发生

次数

消除

次数
同 比

缺陷

消除率

一类缺陷

二类缺陷

三类缺陷

总数合计

专业

一类

二类

三类

专业

一类

二类

三类

专业

一类

二类

三类

主管生产领导： 审核： 编制：



附件2：

设备缺陷统计分析考核报告
（word 文件)

一、缺陷情况

二、原因分析

三、暴露问题

四、防范措施

五、考核情况



附件3：

设备缺陷处理流程图


